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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汇丰前海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与汇丰前海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深
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９３２，２９３２
末“５”位数 ４２４９９，９２４９９，２０８２０
末“６”位数 ９８３５２４，１８３５２４，３８３５２４，５８３５２４，７８３５２４
末“７”位数 ８０５６２１４，０５５６２１４，３０５６２１４，５５５６２１４
末“９”位数 ０８０５４６６７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２６，８８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深圳市江波
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龙”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４３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前海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和汇丰前海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０万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６７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
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８．００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７２．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据《深圳市江波龙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４９５．８８８９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
６７２．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１６．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４４．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５４０７９７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２４７．９４４４６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４２０．００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与
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
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的
专项核查意见》。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与

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限（月）

１ 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２ 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３ 武汉芯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３５，２９４ ６８，７６８，８１６．９８ １２
４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５８９ ２０，６３０，６８９．６３ １２
５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３７０，５８９ ２０，６３０，６８９．６３ １２
６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７ 中信建投江波龙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２８４，３３８ １２７，１６９，０９６．４６ １２
８ 中信建投江波龙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１５，６６２ １０６，６４４，９０３．５４ １２

合计 ８，４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６２８，０００．００ －
注１：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注２：联席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年修
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中，２３１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５４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５９６，３８０．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２８６，９８０．００ ６３．５９％ １４，３９２，３３３ ７１．３９％ ０．０６２９３１６１％
Ｂ类投资者 ２１，９３０．００ ０．６１％ １０２，７９９ ０．５１％ ０．０４６８７５９７％
Ｃ类投资者 １，２８７，４７０．００ ３５．８０％ ５，６６４，８６８ ２８．１０％ ０．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５９６，３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 ，余股５６３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
对象“国泰君安中证５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９５２３２９

发行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路智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２，１９２．０２９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２１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
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北路智控”，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９５”。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７１．１７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１９２．０２９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５６２，０３４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５６％。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２，７２６，００９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６８，７５６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８３％，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５８９，５００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１７％。

根据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５２．０９７５０倍 ，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４，２７２，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９６，７５６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８３％，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８６１，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１７％。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７０８１２０８％，有
效申购倍数为５，０７４．０５０５０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７１．１７６６元 ／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
泰北路智控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６２，０３４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２．５６％。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５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

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
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华泰北路智控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５６２，０３４ ３９，９９９，９５９．７８ １２个月

合计 ５６２，０３４ ３９，９９９，９５９．７８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６１７，９１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８４，５０７，０８１．７２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４３，５８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３３５，８７３．２８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４９６，７５６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８１８，２２４，１２４．５２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１５０，６００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８０％，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２５％。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４３，５８４股，包销金额为１７，３３５，８７３．２８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１．１１１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６７９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２２８号华泰证券一号楼４层

发行人：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立微”、“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４５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８．００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养老
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
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９３．７９２７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８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６．２０７３万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００６．２０７３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４７％；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３％。 战略配
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４，２０６．２０７３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广立微”股票１，２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１６：
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
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５９１，６８９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９，２９６，８４０，５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１７８，５９３，６８１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
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７８５９３６８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４１．４０３３８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
８４１．２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６４．９５７３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４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０４１．２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３％。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５９１５１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７４．６１５５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可电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２７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其中 ，网上发行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
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快可电子”股票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３１４，６７４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１５，６６０，９６２，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２３１，３２１，９２４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３１３２１９２４。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３８３３５３５３％，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２２８．８１０１３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公告的《苏州快可光伏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31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432.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为 121.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17.30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93.10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7 月 28 日（T-1 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7 日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23,467 万元，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担保对象丽水市丽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 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在

浙江省义乌市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市丽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丽水农牧”）在 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2027 年 7 月 26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
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债权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对此担保债权最高限额为：债权本金人
民币 7,5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
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二）担保审议情况
2022 年 4 月 21 日和 5 月 13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2 年度拟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 其中预
计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11.9 亿元人民币；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3.1 亿元人民币。 其中预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农
牧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 7500 万元人民币。 新增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次公司为丽水农牧提供担保事项，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预计授信额度内。本
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丽水农牧实际担保余额为 20,670 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丽水农牧
实际担保余额为 23,670 万元。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 万
元）

本次新 增 担
保 额度 （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公司 丽水农牧 100%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 70% 23,670 7,500 4.68% 否

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丽水市丽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A1P9J6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斌
成立时间：2018 年 5 月 8 日
经营期限：2018 年 5 月 8 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天宁工业区天宁街 881 号
经营范围：苗木种植；生猪养殖与销售。
2、股权关系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8,068,056.91 498,580,873.20
负债总额 424,463,874.68 460,268,886.77
净 资 产 53,604,182.23 38,311,986.43
项 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2,263,642.74 1,841,262.90
利润总额 -45,286,281.91 -7,683,271.26
净 利 润 -45,286,281.91 -7,683,271.26

备注：1、 全资子公司丽水农牧最近一年资产负债率高于 70%。 丽水农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在浙江省义乌市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丽水农牧在 2022 年 7 月 26 日至 2027 年 7 月 26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
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债权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对此担保债权最高限额为：债权本金人
民币 7,5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
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保证期间：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
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
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
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
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
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
务为保函，则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
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 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有效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 391,66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比例为 254.07%、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54.88%。公司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为 223,467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44.96%、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 31.31%。

上述对外担保均系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
提供对外担保。除此外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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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出版集团”）持有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9,973,297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35%。 前述股份中 446,133,305 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公司股份，并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起上市流通；133,839,992 股来源于参与公司 2021 年 6 月配股公开发行认配的
股份，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自身发展资金需求， 安徽出版集团本次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000,000 股，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减持期间
若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
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出版集团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579,973,297 12.35% IPO 前取得 ：446,133,30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33,839,992 股

注：安徽出版集团所持股份中的“其他方式取得”的 133,839,992 股来源于参与公司 2021 年
配股公开发行认配的股份，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上市流通。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安徽出版集团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日期

安徽出版集团 0 0% 2021/11/24 ～2022/5/
23 0-0 2021 年 11 月 3 日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减持 原
因

安徽出版集团 不 超 过 ：
46,000,000 股

不 超 过 ：
0.98%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46,000,000
股

2022/8/17 ～
2023/2/16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自身资 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安徽出版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时承诺： 本股东在公司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起锁定 36 个月，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锁定期以前两者孰
长为准。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进行股份减持的，除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进行减持以外，承诺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减持方式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安徽出版集团在参与公司配股时承诺： 在公司 A 股配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A 股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安徽出版集团根据自身资金需求等自主决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安徽出版集

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安徽出版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配合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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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因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导致，不涉及股东持股数量的增减；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股东舟山如山汇金壹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如山汇金壹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如山汇金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1 日由盾
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变更为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故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如山汇金壹号与盾安控股已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盾安控股、如山汇金壹号、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薪原智勇”）、 姚新义合计持有盾安环境股份 131,424,84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3%。

本次权益变动后，盾安控股、薪原智勇、姚新义合计持有盾安环境股份 105,383,18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49%。

截止 2022 年 6 月 1 日，盾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069,416 9.71%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15,013,662 1.64%

姚新义 1,300,104 0.14%
合计持有股份 105,383,182 11.49%

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薪原智勇持有公司股份 1,911,8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7月 2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盾安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